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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电话投诉：乱贴小广告就没办法根治吗？

乱乱贴贴小小广广告告者者，，明明年年将将被被罚罚款款

进展：多条大街清理完毕

据了解，10月份，商河县城
市管理执法局出动工作人员十
余名对商河县城内的商中路、明
辉路两条主要干道上的店铺玻
璃、墙壁，道路电线杆、地面，等
位置贴有的小广告以及树木之
间钉子、条幅等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清理工作。

通过治理两条街发现市容
市貌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为
此，城市管理执法局特出动环
卫、执法两个部门，共三十余人
对商河县26条街的小广告进行

清理，为期90天。目前，商中路、
长青路、明辉路、鑫源路、鑫隆
街、育才路已清理完毕。

“自打十月份开始清理小广
告以来，虽然很多店主都不是很
乐意配合，但也同意我们对其张
贴的广告进行清理。”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说，但是在清理的过程
中也会碰到一些无理取闹、不讲
理的店主对工作人员进行威胁，
而工作人员在沟通无效的情况
下，只能选择报案，用法律来维
护自己的权益。

整治：头天贴广告，次日就被揭

市民郭先生告诉记者，他有
次经过青年路，忽然发现有一段
路的两侧电线杆上张贴了许多
小广告，而之前的几天还没有。

“有些行业从业人员不注重县容
县貌，只顾给自己打广告宣传。”

8号上午，记者来到兴隆街
与青年路的交叉路口，远远的
正好看到执法局工作人员正
在对道路两侧店铺外的广告进
行清理。

“我昨天才在门上贴的这

些 广 告 ，结 果 今 天 就 不 让 贴
了。”一家米线店的店主说，虽
然不值几个钱，但是也确实费
了不少工夫。

据米线店老板介绍，他是今
年刚开始做店铺生意。没做生意
之前他也认为在门口贴那些广
告来招揽生意非常的俗套，而且
非常影响市容市貌。但是做了生
意以后才知道，这些广告确实可
以起到招揽顾客的作用，所以他
也就贴了些小广告。

近日，有市民给本报“有事您说”打电话反映，在商河一
些主次干道两侧，存在大量的小广告。难道没办法根治吗？记
者从商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了解到，他们已经启动为期90天
的小广告集中清理行动，并出动环卫、执法2个部门，30余人
对商河县26条街的小广告进行清理。而且明年1月1日起，《济
南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将实施，乱贴广告者将被罚款。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

执法工作人员正在对店铺广告进行清理。

“我们就算现在将商河县城
26条街上的店铺小广告清理完
毕，事后还会有店主再进行粘
贴。”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说，因没
有法律对其这种做法进行约束，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执法大队
各个中队、各个片区工作人员每
天巡逻时进行检查。

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济
南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已经济
南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于2015年9月24日经山
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现
已经公布，2016年1月1日起施
行，“到时候就可以按照条例对
损坏市容市貌的市民进行依法
惩罚。”

据了解，根据《济南市城市
市 容 管 理 条 例 》相 关 条 例 规
定，在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 、公 共 设 施 以 及 树 木 上 涂
写、刻画的人；利用建筑物的
阳台、门窗发布信息的人，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依条
例对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
元一下的罚款。

办法：明年起可罚款了

据翟女士介绍，5年前，翟女士全家外
出打工，将闲置在家的轻骑双排小货车以1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张先生。双方协商后，签
订了购买协议，双方商量一起去车管所办
理过户。但是翟女士突然接到单位通知需
要出差，使得过户一事延迟。

此后，翟女士尝试联系车主张先生过
户，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翟女士告
诉记者，车辆卖后的一年，不是她没时间就
是买主没有时间，过户手续一直没有办理。

2015年9月份，翟女士突然接到户口所
在地派出所电话，提醒她名下有辆车需要
报废。她这才想起来5年前卖掉的小货车没
有过户，车辆一直在自己名下。

翟女士赶紧联系买主张先生，却被告
知，他在买车一年后，将小货车再次转手，
卖给了他人。

翟女士说：“他卖掉车也没和我说一
声，我不知道车辆再次买卖一事，现在我也
不知道小货车在谁那里。”

翟女士的小货车买了十多年了，已经
临近报废年限，当地派出所已经不止一次
给翟女士打电话告诉她要进行车辆报废。
根据报废流程，翟女士需要带着车辆和相
关手续去指定地点报废。

翟女士介绍，报废必须要联系到现在
的车辆所有者，先把车辆过户再报废或者
她直接去报废。哪怕她补偿给车辆所有者
一些钱也行，只要把车辆从她名下消除了
就可以。

翟女士通过张先生多次联系“三手”买
主，但一直没有联系上。翟女士说：“现在都

见不到车主，就更甭提车辆了，这车要是一
直在我名下就麻烦了。”

翟女士咨询了商河县车管所，车管
所的工作人员解释道，找不到车辆，目
前不能办理过户和报废业务。经过查询
得知，小货车一直在翟女士的名下，没
有办理年审业务。他人用其车辆进行违
法行为或肇事违章，车主也会受到牵
连。

翟女士告诉记者，这样一来，车上的任
何违章记录都在她名下，会对她办理自己
名下的车辆业务，产生不小的影响。

翟女士说：“我既然找不到车主和车
辆，能否申请丢失，进行登报挂失呢？这样
一来车辆就和我没关系了？”

对此，记者咨询了商河县公安局。民警
表示翟女士和张先生、张先生和现车主都
属于购买关系，车辆事实上没有丢失，因此
公安部门无法立案，登报挂失也没有任何
法律效力。

翟女士就此问题咨询了律师。律师

表示，翟女士可以要求强制过户，过户后
报废，中间年审的费用双方协商解决，但
前提是必须要找到小货车和现车主。律
师提到，很多车辆交易时，交易双方可能
会因为车辆过户费用而逃避车辆过户手
续，导致车辆一直在原车主名下。“像北
京等城市，如果是翟女士这种情况，翟女
士名下之后的车辆都没法办理过户手
续。”

申请挂失无济于事，强制报废先找车主

联系不到现车主，车辆报废成难事

卖车没有及时过户，带来后续一串麻烦

车车辆辆没没过过户户惹惹麻麻烦烦
车报废不了，新车主失联

近日，市民翟女士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热线，反映了她的一件烦心事。5
年前，翟女士将自己的轻骑双排小货车卖掉后，迟迟没有过户。之后想过户的时
候，再联系买主时，发现车辆已经再次易主。而出售车辆的报废年限将至，始终
没能联系上车辆的新买主，导致车辆报废成了难事。

本报记者 李云云

联系不到车辆现有者，车辆过户成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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